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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覽

我們的歷史可追溯到2002年4月，當時我們的前身廣州佳禾化妝品製造有限公司

（「廣州佳禾」）於中國成立。之後，於2012年2月，我們由有限責任公司轉制為股份有

限公司，並更名為廣東丸美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於2019年7月，我們的A股在上海

證券交易所上市，股份代號為603983。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控股股東持有我們已發

行股本總額約80.80%。

我們是專注於為消費者提供抗衰解決方案的中國領先美妝企業。我們以合成生物

學技術驅動，深耕抗衰護膚品行業二十餘年，不斷通過專注於研發及以重組膠原蛋白

為代表的核心技術突破，將前沿科技創新應用到具有抗皺、緊致和修護等功效的護膚

產品中。

業務里程碑

以下為我們主要業務發展里程碑的概要。

年度 事件

2002年 . . . . . . . . . 本公司前身廣州佳禾於中國成立，我們專注於眼部護理產

品，丸美品牌創立。

2011年 . . . . . . . . . 我們於2011年首次獲認定為國家高新技術企業，並已連續

五屆通過該項認定。

2014年 . . . . . . . . . 廣州科學城近5萬平方米的廣州丸美5C中心生產基地正式投

入使用。

2017年 . . . . . . . . . 我們開始運營「戀火」彩妝品牌。

2019年 . . . . . . . . . 我們的 A股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

603983)。

2020年 . . . . . . . . . 我們提出護膚儀器二合一的產品理念，推出丸美小紅筆眼

霜，品牌進一步邁向年輕化、科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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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事件

2021年 . . . . . . . . . 「戀火」品牌正式聚焦底妝品類，品牌定位全面煥新。

我們成功主辦了首屆重組膠原蛋白科學論壇。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資料，按零售額計，我們位列中國

國內眼部護理市場首位。

2023年 . . . . . . . . . 經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和信息化部批准立項，我們主導制

訂《重組可溶性膠原》行業標準。

2024年 . . . . . . . . . 我們獲中國生物發酵產業協會認可並設立首個全國重組功

能蛋白技術研究中心。

我們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A股股份證券簡稱由「丸

美股份」變更為「丸美生物」。

2025年 . . . . . . . . . 我們經廣東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獲批成立重組功能蛋白廣

東省工程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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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主要子公司

下表載列於往績記錄期間對我們的經營業績作出重大貢獻的子公司的主要業務活

動、成立地點及成立日期：

子公司名稱 成立地點 成立日期
本集團
應佔股權 主要業務活動

重慶博多. . . . . . . . . . . . 中國 2010年12月28日 100% 美妝產品銷售

丸美生物科技 . . . . . . . . 中國 2009年2月18日 100% 美妝產品生產與銷售

丸美網絡. . . . . . . . . . . . 中國 2019年12月4日 100% 美妝產品銷售

廣州禾美. . . . . . . . . . . . 中國 2020年6月23日 100% 自有物業的建造、

 運營及維護

廣州戀火. . . . . . . . . . . . 中國 2017年10月18日 100% 美妝產品生產與銷售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公司合共擁有25家子公司。有關該等子公司的進一步

詳情，請參閱本節「－企業架構」，以及本文件附錄一所載會計師報告附註1有關我們

子公司的資料。

本公司的主要股權變動

本公司的早期發展及轉制為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於2002年4月2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為有限責任公司，初始註冊資本為人

民幣1,000,000元，由廣州升旺貿易有限公司（一家由孫博士控制的公司）及史威株式會

社（本公司的早期投資人）分別出資75.00%及25.00%。2006年7月至2010年12月期間，

本公司進行多輪股權轉讓及增資，完成後，我們的註冊資本增加至人民幣30,000,000

元，由孫博士及王女士分別持有90.00%及10.00%。

於2012年2月22日，本公司（當時稱為廣州佳禾化妝品製造有限公司）改制為股

份有限公司，並更名為廣東丸美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於改制完成後，本公司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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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資本為人民幣80,000,000元，分為80,000,000股股份，由孫博士及王女士分別持有

90.00%及10.00%。

2013年4月至2015年8月期間，本公司因資本化發行而進行多輪股權轉讓及增

資。於2015年8月，本公司的註冊資本達人民幣360,000,000元，分為360,000,000股

股份，由孫博士、L Capital Guangzhou Beauty Ltd.（「L Capital」）及王女士分別持有

81.00%、10.00%及9.00%。

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

於2019年7月25日，我們的A股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股份代號為603983。就

A股上市（「A股上市」）而言，我們發行總共41,000,000股A股，佔緊隨A股上市完成後

我們當時經擴大股本約10.22%。緊隨A股上市後，本公司的股權架構如下：

股東 股份數目 持股百分比

孫博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91,600,000 72.72%

L Capita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6,000,000 8.98%

王女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400,000 8.08%

其他A股股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000,000 10.22%

總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01,00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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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至2023年其他股權變動

2021年至2023年期間，本公司因實施員工激勵計劃發行、購回及註銷A股而發生

多次股本變更。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公司的註冊資本達人民幣401,000,000元，

分為401,000,000股A股。

重大收購、出售及合併

於往績記錄期間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並無進行任何我們認為對我們而

言屬重大的收購、出售或合併。

我們的A股上市情況及H股[編纂]的原因

自2019年7月起，我們的A股已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董事確認，且我們的中

國法律顧問認為，於往績記錄期間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概無重大違反上海

證券交易所適用規則及其他適用的中國證券法律法規的情況。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

詢後所深知，概無與我們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的合規記錄有關的重大事宜須敦請聯交所

或[編纂]的潛在投資者垂注。根據聯席保薦人進行的獨立盡職調查及我們中國法律顧

問的意見，聯席保薦人未發現合理使其對我們董事關於本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合規

記錄的確認意見持有異議的任何事項。

我們尋求[編纂]於聯交所[編纂]，旨在增強本公司資本實力與境外融資能力，進

一步提高本公司的綜合競爭力，加快本公司業務的國際化戰略。有關更多詳情，請參

閱本文件「業務－我們的戰略」及「未來計劃及[編纂]用途」。

公眾持股量

據董事所知，所有根據 [編纂 ]將予 [編纂 ]的 [編纂 ]股H股（佔我們緊隨 [編纂 ]

後已發行股本總額約[編纂]%（假設[編纂]未獲行使））將於[編纂]時計入上市規則第

19A.13A條所規定的公眾持股量。因此，於[編纂]時，我們將維持上市規則第8.08(1)條

（經第19A.13A條修訂及取代）所規定的充足公眾持股量，即本公司已發行股份（不包括

庫存股）總數至少10.00%將由公眾人士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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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流通量

上市規則第8.08A條（經第19A.13C條修訂及取代）規定，倘新申請人為上市時持

有其他上市股份的中國發行人，這通常意味著尋求上市的H股於上市時由公眾人士持

有且不受任何出售限制（無論根據合同、上市規則、適用法律或其他規定）的部分必須

(a)佔上市時H股所屬類別已發行股份（不包括庫存股）總數至少5.00%，上市時的預期

市值不低於50,000,000港元；或(b)上市時的預期市值不低於600,000,000港元。

基於每股H股[編纂]港元的[編纂]（即指示性[編纂]範圍的最低價），本公司將符

合上市規則第8.08A條（經第19A.13C條修訂及取代）項下的自由流通量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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